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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起诉本公司要求撤销海航置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自行召开公司 2012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过的 12项议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７

日收到

《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

案号

：（

２０１３

）

静民二

（

商

）

初

字第

２５５

号

】、

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平湖九龙

山

”）

的

《

起诉状

》

等证据清单复印件

。

平湖九龙山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正式起诉状告本公司及第三人海航

置业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航置业

”），

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撤销关于

股东

（

海航置业

）

自行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

１２

项

议案

。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正式立案受理

。

一

、

有关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

原告

：

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平湖市乍浦镇外山东沙湾

法定代表人

：

李勤夫 职务

：

董事长

被告

：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

８８８

号

７

楼

Ｃ

座

法定代表人

：

李勤夫 职务

：

董事长

联系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００

号东方大厦

４Ｆ

第三人

：

海航置业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

４５

号银通国际中心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

：

董鑫 职务

：

董事长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乙

２

号大新华航空大厦

２２

层

诉讼请求

：

１．

请求判令撤销被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

１２

项议

案

；

２

、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

事实和理由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被告股东海航置业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

本案第三

人

）

自行召开了被告的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董事会

、

监事会的改选十二项议案

。

包括

：

１

、

关于提请免去李勤夫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

２

、

关于提请免去杨志凌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

３

、

关于提请免去沈焜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

４

、

关于提请免去徐海宁女士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

５

、

关于提请免去王世渝先生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提案

；

６

、

关于选举陈文理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

７

、

关于选举张岭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

８

、

关于选举李爱国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

９

、

关于选举刘丹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

１０

、

关于选举沈主英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

１１

、

关于提请免去宋菊女士公司监事职务的提案

；

１２

、

关于选举廖虹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提案

。

原告认为

，

本次会议系第三人自行召集

，

其不具备召集人资格

，

本次会议召

集程序违法

，

所形成的决议依法应当撤销

。

主要事实与理由如下

：

（

一

）、

事实经过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

，

原告与第三人签订

《

九龙山收购协议之一股权转让合同

（

Ａ

股

）》。

合同约定

，

原告以每股

４．７０

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被告

Ａ

股计

１３．７７％

的股份

（

数量为

１７９

，

４９２

，

０００

股

）

转让给第三人

。

但第三人并未依照合同约定履

行付款义务

，

第三人只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５９４

，

４１１

，

１３５

元

，

尚有

３４９

，

２０１

，

２６５

元未支付

。

依照

《

股权转让合同

（

Ａ

股

）》

约定

，

股权转让款分三期支付

：

第一期款项

，

应

当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前支付

；

第二期款项

，

应当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前支付

；

第三期款项

，

应当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前支付

。

协议同时约定

，“

在股份过户变

更登记并股权转让款已全部支付后的

１５

天内

，

标的公司应发出通知要求召开

临时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

，

提议改选董事会和监事会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股权转让双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妥标的股份过户手续

，

相关的

Ａ

股股票过户至第三人名下

。

第三人按

协议约定支付了第一期款项

，

第二期款项未足额支付

，

第三期款项未支付

。

股权

转让双方就此产生纠纷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

原告起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

要求第三人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

。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第三人不具备召集人资格

原告认为

，

第三人不具备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

第三人所持有的

１７９

，

４９２

，

０００

股系由原告处受让所得

。

依据双方签署的

《

九龙山收购协议之一股权转让合同

（

Ａ

）

股

》

第

２．１

条

“

在支付全部股权对价后

，

甲

、

乙

、

丙三方要求召开标的公司董事会

，

改选董事会

、

监事会人员

。

如受让方提

前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

则标的公司董事会可提前改选

”。

第

４．２

条

“

在股份已

过户变更登记并且股权转让款已全部支付后的

１５

天内

，

标的公司应发出通知

要求召开临时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

，

提议改选董事会及监事会

。

在等额选举的

九名董事候选人中

，

乙丙方有权提名两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及四名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

并有权提名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

协议明确了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并改选董事会

、

监事会的条件

。

也就是说

，

第

三人的股东权利受到了双方协议的限制

，

第三人在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之前

，

无权要求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并改选董事会

、

监事会

。《

合同法

》

第六十条规定

“

当

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

第三人的做法已经违反了合同法规

定及双方协议的约定

。

综上

，

原告认为

，

第三人不具备召集人资格

，

被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召集程序违法

，

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撤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通

过的

１２

项议案

。

二

、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

因目前本案尚未有判决结果

，

故本公司暂时无法对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判

断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三

、

备查文件

：

１

、《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

案号

：（

２０１３

）

静民二

（

商

）

初字第

２５５

号

】；

２

、

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的

《

起诉状

》

等证据清单复印件

。

特此公告

。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2 月 19 日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会字(2013)010号

致：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受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

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上海九龙山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就公司二〇一三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相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

，

包括但不限

于

：

１．

公司章程

；

２．

公司董事会第五届董事会第

３０

次会议决议

；

３．

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文件及各项报送文件

；

４．

本次会议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

５．

本次会议提案及其他相关文件

。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

本所律师根据

《

股东大会规则

》

的要求

，

仅对公司本次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

、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等事宜发表意见

，

而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内容以及这

些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准确性进行核查和发表意见

。

本所律师已经对相关文件进行了审查和验证

。

在进行审查验证过程中

，

本

所律师假设

：

１．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

本所律师假定出席本次会议

（

含委托代理人出席

）

的股东

（

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股东及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公司

Ｂ

股股东为准

）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合法有效

，

假定所有被授权出席本次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

股东授权代表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上委托人的签名和

／

或印章均是真实的

，

并

且授权委托书上的授权内容是委托人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

２．

所有提供于本所的文件均是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

，

所有与本意见书相关

的事实都已经向本所如实

、

全面披露

。

３．

所有提交于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

，

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

真实

、

完整

、

准确的

。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

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

对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及公司董事会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

项进行了核查和现场见证

，

现就本次会议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出具意见如下

：

一

、

关于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

１．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３０

次会议决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

，

公司董事会发出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并刊登于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香港商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

通知中载明了本次会议召

开的时间

、

地点

、

股权登记日及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等事项

。

２．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如期在浙江省平

湖市圣雷克大酒店

２

楼

３

厅召开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文理先生主持

。

经本所律师核查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和

《

股东

大会规则

》

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关于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

１．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７

人

，

代表股份

３９２

，

７９８

，

４９１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１３％

；

其中

，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份

２９８

，

６３４

，

２１６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９１％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份

９４

，

１６４

，

２７５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２２％

。

２．

出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除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

，

公

司董事

、

监事

、

董事会秘书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经本所律师核查

，

上述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

、

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

，

合法有效

。

三

、

关于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现场

逐项表决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

并由股东代表

、

公司监事及

本所律师按有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

、

监票

，

并当场宣

布表决结果

。

经统计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

，

本次会议逐项表决审议了以下提案

，

根据计

票人的统计数据

，

表决结果如下

：

１．

《

关于提议聘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３９２

，

７９８

，

４９１ ３９２

，

７９８

，

２９１ 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Ａ

股股东

２９８

，

６３４

，

２１６ ２９８

，

６３４

，

０１６ 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９４

，

１６４

，

２７５ ９４

，

１６４

，

２７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该提案同意股数为

３９２

，

７９８

，

２９１

，

反对股数为

０

，

弃权股数为

２００

，

同意比

例为

１００．００％

。

该提案由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２．

《

关于提议聘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３９２

，

７９８

，

４９１ ３９２

，

７９８

，

２９１ 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Ａ

股股东

２９８

，

６３４

，

２１６ ２９８

，

６３４

，

０１６ 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９４

，

１６４

，

２７５ ９４

，

１６４

，

２７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该提案同意股数为

３９２

，

７９８

，

２９１

，

反对股数为

０

，

弃权股数为

２００

，

同意比

例为

１００．００％

。

该提案由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经本所律师核查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

规定

，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结论

综上所述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

、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

，

会议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会议公告材料

，

随其他须公告的文

件一起公告

。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会议之目的而使用

，

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

并无任何副本

。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

【陆峻熙】：

【刘菲】：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555� �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2013-15

� � � � � � � � 900955� � � � � � � � � � � �九龙山 B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议案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

：

浙江省平湖市圣雷克大酒店

２

楼

３

厅

３．

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

４．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由陈文理等人组成

）

５．

主持人

：

董事长陈文理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二〇一三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７

人

，

代表股份

３９２７９８４９１

股

，

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３０．１３％

，

其中

Ａ

股代表股份

２９８６３４２１６

股

，

占公司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３０．６８％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２．９１％

；

Ｂ

股代表股份

９４１６４２７５

股

，

占公司

Ｂ

股股

份总数的

２８．５３％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２２％

。

公司董事陈文理

、

李爱国

、

刘丹

、

沈主英

、

监事廖虹宇

、

副总经理杨卫东

、

财

务总监秦毅

、

董事会秘书孙爱林及见证律师陆峻熙

、

刘菲出席了本次会议

。

四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

，

通过

《

关于提议聘用普华永道

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３９２

，

７９８

，

４９１ ３９２

，

７９８

，

２９１ 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Ａ

股股东

２９８

，

６３４

，

２１６ ２９８

，

６３４

，

０１６ 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９４

，

１６４

，

２７５ ９４

，

１６４

，

２７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注

：“

同意比例

”

四舍五入后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

２．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

，

通过

《

关于提议聘用普华永道

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３９２

，

７９８

，

４９１ ３９２

，

７９８

，

２９１ 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Ａ

股股东

２９８

，

６３４

，

２１６ ２９８

，

６３４

，

０１６ 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９４

，

１６４

，

２７５ ９４

，

１６４

，

２７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注

：“

同意比例

”

四舍五入后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

二

）

律师姓名

：

陆峻熙

、

刘菲

（

三

）

法律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

、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

（

二

）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由陈文理等人组成）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八日

上 海 严 义 明 律 师 事 务 所

关于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敬启者：

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受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委托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范性文件

（

以下统称

“

法律法规

”）

及

《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就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相关事宜

出具法律意见

。

本所律师已经对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进行了审查和验证

．

在进行审查验证

过程中

，

本所律师假设

：

１．

提供于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

、

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

，

所有作为正

本提交给本所的文件都是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

；

２．

提供于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

；

３．

提供于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

为已获得恰当

、

有效的授权

；

４．

所有提交于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

，

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

实

、

完整

、

准确的

。

在上文所述基础上

，

本所律师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律师行业公认的

道德标准以及勤勉尽责的精神

，

就题述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一

、

关于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

，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并公告了

《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以下简称

“

会议通知

”），

经核查

，

本所律师认为

：

１．

公司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

，

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会议召开十五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

符合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关于

“

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

１５

日前以公告

方式通知各股东

”

之规定

；

２．

公司董事会已在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

、

股权登

记日及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等事项

；

３．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在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九龙

山度假区圣马可公寓会议厅

，

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均符合有关公告文件的内

容

；

４．

同时

，

上述事项亦符合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综上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

公

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关于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

本次会议

Ａ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

，

Ｂ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

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与会议召开日期之间的间隔不多于

７

个工作日

，

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之规定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

根据公司提供的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统计资料和相关验证文件

，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７

人

，

代表股份

６４３

，

０３９

，

６９５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４９．３３１７８％

；

其中

：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０

人

，

代表股份数为

：

４３９

，

６３９

，

１９５

股

，

占

Ａ

股股

份总数的

４５．１６０６８％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３．７２７５９％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７

人

，

代表股份数为

：

２０３

，

４００

，

５００

股

，

占

Ｂ

股股份

总数的

６１．６３６５２％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５．６０４１８％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除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

，

公司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

。

经核查

，

本所律师认为

，

上述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

、

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

均合法有效

。

三

．

关于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现场

逐项表决

，

公司按有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

、

监票

，

并当

场宣布表决结果

。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

１

、《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会计师及相应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

该议案同意股数

１００

，

同意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２％

。

根据表决结果

，

该议案未获通

过

。

２

、《

关于聘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

该议案同意股数

２５０

，

２１０

，

３０４

，

同意比例为

３８．９１０５５％

。

根据表决结果

，

该

议案未获得通过

。

经核查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会议公告材料

，

随其他须公告的文

件一起公告

，

并依法对本所律师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会议之目的而使用

，

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

任何目的

。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

，

并无任何副本

。

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严义明

司马炜娜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八日

上 海 严 义 明 律 师 事 务 所

关于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敬启者：

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受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委托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范性文件

（

以下统称

“

法律法规

”）

及

《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就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相关事宜

出具法律意见

。

本所律师已经对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进行了审查和验证

．

在进行审查验证

过程中

，

本所律师假设

：

１．

提供于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

、

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

、

所有作为正

本提交给本所的文件都是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

；

２．

提供于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

；

３．

提供于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

为已获得恰当

、

有效的授权

；

４．

所有提交于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

，

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

实

、

完整

、

准确的

。

在上文所述基础上

，

本所律师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律师行业公认的

道德标准以及勤勉尽责的精神

，

就题述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一

、

本次会议召集过程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

由陈文理等人组成

）

审议通过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

，

公司公告了

《

上海九龙

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确定

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召开上海九龙山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

《

关

于提议聘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

关于提议聘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

由陈文理等人组成

）

系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海航置业控

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航置业

”）

自行召集的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

依照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

，

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与海航

置业

、

上海海航大新华置业有限公司签订

《

股权转让合同

（

Ａ

股

）》

协议约定

，

海

航置业在付清全部股份转让款之前

，

无权要求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召

集临时股东大会并改选董事会

、

监事会

。

海航置业未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

，

因此

不具备召集人资格

。

上海九龙山股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召集程序违法

，

所形成的决议依法应当撤销

。

目前

，

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

休闲服务有限公司已起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

请求撤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

１２

项议案

。

二

、

结论意见

基于前述事实

，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

由陈文理等人组成

）

不具

备召集本次会议的资格

，

本次会议召集程序违法

。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会议公告材料

，

随其他须

公告的文件一起公告

，

并依法对本所律师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

责任

。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会议之目的而使用

，

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

任何目的

。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

，

并无任何副本

。

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严义明

司马炜娜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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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五届董事

会

（

由李勤夫等人组成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在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

时报

、

香港商报

、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会议通知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在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九龙山旅游度假区圣马可公寓会议厅

召开

。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７

人

，

代表股份

６４３

，

０３９

，

６９５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４９．３３１７８％

；

其中

：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０

人

，

代表股份数为

：

４３９

，

６３９

，

１９５

股

，

占

Ａ

股股

份总数的

４５．１６０６８％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３．７２７５９％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７

人

，

代表股份数为

：

２０３

，

４００

，

５００

股

，

占

Ｂ

股股份

总数的

６１．６３６５２％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５．６０４１８％

。

一

、

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及相应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４３

，

０３９

，

６９５ １００ ６４３

，

０３９

，

２９５ ３００ ０．００００２％

Ａ

股股东

４３９

，

６３９

，

１９５ １００ ４３９

，

６３８

，

７９５ ３００ ０．００００２％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４００

，

５００ ０ ２０３

，

４００

，

５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

该议案未获通过

。

二

、

审议关于聘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４３

，

０３９

，

６９５ ２５０

，

２１０

，

３０４ ３

，

０５３

，

９１６ ３８９

，

７７５

，

４７５ ３８．９１０５５％

Ａ

股股东

４３９

，

６３９

，

１９５ １４１

，

０００

，

７７９ ２

，

２１８

，

１１６ ２９６

，

４２０

，

３００ ３２．０７１９３％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４００

，

５００ １０９

，

２０９

，

５２５ ８３５

，

８００ ９３

，

３５５

，

１７５ ５３．６９１８７％

该议案未获通过

。

律师见证意见

：

经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司马炜娜律师见证

，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合法有效

。

特此公告

。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由李勤夫等人组成)

2013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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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辰溪大洑潭水电有限公司

经营的大洑潭水电站上网电价上调后

续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湖南省物价局下发

《

关于辰溪大洑潭水电站上网电价有关问题的复函

》

（

湘价函

【

2012

】

113

号

），

上调了公司控股子公司辰溪大洑潭水电有限公司经营的大洑

潭水电站的上网电价

。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8

月

9

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

网的公司公告

。

经与湖南省怀化电业局核对确认

，

2012

年

7

月以前实际执行电价与执行上述批

复电价所形成电费差额为

34,084,363.32

元

（

含税

），

截止目前

，

公司已收到上述全部款

项

。

辰溪大洑潭水电有限公司经营的大洑潭水电站装机容量

20

万千瓦

，

公司持有

65%

的股权

。

特此公告

。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2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448� �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2013-008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告了

《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

００３

）。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

，

上述公告中被担保人融资银行表述有误

，

现更正如下

。

更正前

：

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金额 融资银行 担保类型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

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原吉凯恩气缸

套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万元

中国进出口银行

北京支行

连带责任担

保

更正后

：

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金额 融资银行 担保类型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

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原吉凯恩气缸

套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万元

中国进出口银行

北京分行

连带责任担

保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

特此公告

。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42� �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2013-010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2

月

18

日

上午

9:00

在公司

105

会议室召开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杨建忠先生主持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3

人

，

代表股份

695,208,3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2.42%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公司董事会聘请的国浩律师

（

北京

）

事务所许贵

淳律师

、

张丽欣律师出席了会议

，

进行见证和出具法律意见书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

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

此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

，

也无新增议案

提交表决

。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了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为响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2

年

5

月

4

日下发的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给予投资者合理的投资回报

，

为投资者提供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

，

并

进一步增强公司现金分红的透明度

，

便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

。

为此

，

公司根据

《

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要求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拟对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

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2

年

7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修改后的

《

公司章程

》

内容详见

2012

年

7

月

20

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

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695,208,3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

、

审议通过了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已被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吸收合并

，

此次合并的形式是以京都天

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法律续存主体

，

合并后事务所已更名为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

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鉴于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本次合

并已构成本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发生变更事项

，

故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需重新改聘审计机

构

。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3

年

1

月

3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内容详

见

2013

年

2

月

1

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695,208,3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

（

北京

）

事务所许贵淳律师

、

张丽欣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

认为

：

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

有效

；

会议表决方式

、

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

、

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国浩律师

（

北京

）

事务所关于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2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084� � � �证券简称：海鸥卫浴 公告编号：2013-001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珠海爱迪生）通过高新技术

企业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

广东省财政厅

、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和广东省

地方税务局近日联合下发的

《

关于公布广东省

2012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

业名单的通知

》（

粤科高字

「

2013

」

11

号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爱迪生节

能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珠海爱迪生

"

）

已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

发证

日期是

2012

年

7

月

23

日

，

证书编号为

GR201244000018

，

有效期三年

，

享受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期限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根据相关规定

，

珠海爱迪生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后

，

将在有效期内享受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

执行

15%

所得税税率

，

这将有助于降低珠海爱

迪生的税负

。

特此公告

。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2 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386�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13-001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 CDM 项目收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

京都协议书

》

的有关规定

，

2008

年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四川马边中天

电力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天电力

"

）

与德国

RWE

集团签订了芭蕉溪水电站

CDM

《

减排购买协议

》。

2012

年

11

月

15

日

，

中天电力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

CDM

）

的第二笔核证减

排量已由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正式签发

。

中天电力于

2013

年

2

月

16

日

，

收到第二笔减排指标收入

584,648.00

欧元

（

含申请相关费用

），

扣除中介

机构等各项相关费用后

，

预计公司此笔

CDM

项目净收入是

392,474.20

欧元

，

在

不考虑税负的情况下

，

以

2013

年

2

月

8

日的汇率

（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外汇中间

价

：

1

欧元兑换人民币

8.4108

元

）

换算

，

预计该笔收入将增加中天电力

2013

年利

润总额约

330.10

万元

。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三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81� � �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2013）005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收购股权交割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光迅科技

"

或

"

公司

"

）

已在

2012

年

12

月

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

260

万美元收购丹麦

Ignis Phototonyx A/S

（

以下简称

"IPX"

）

公司

100%

股权

；

收购完成后

，

用

540

万美元对

IPX

公司进行增资

，

用于购买设备

、

升级技术以

及补充流动资金事宜

（

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

详情参见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巨潮资讯网

上刊载的相关公告

。

现将本次交易股权交割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

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2013

年

2

月

15

日

，

公司已与

IPX

公司的股东

Ignis

AS

在丹麦签署了交割备忘录

，

完成了本次交易股权交割

。

至此

，

光迅科技持

有

IPX

公司

100%

股权

。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545� � �证券简称：

*

ST吉药 公告编号：2013－005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

2009

年

、

2010

年

、

2011

年连续三年亏损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14.1.1

条第一款的规定

，

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5

月

7

日起暂停

上市

。

公司董事会已督促经营层加强生产经营管理

，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

目前公司生产

平稳

，

各项内部挖潜工作深入开展

，

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

公司预计

2012

年度将实现扭

亏为盈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70

万元左右

，

有关内容详见

2013

年

1

月

25

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公告

。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获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有条件通过

，

有关内容详

见

2013

年

2

月

7

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公告

。

公司若在规定期限内未实现恢复上市的相关条件

，

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在股票暂停上市期间

，

将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

等规定

，

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报刊

、

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2月 17日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3年 2月 19 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